
完全符合以上三项〈发放条件〉且希望汇款到拟收款账户栏中所示的

账户时，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（也无需致电）。

低收入家庭支援补助金 

咨询窗口 

管理编号 

发布日期 

大分市长 足立　信也 

2024年度大分市低收入家庭支援补助金发放通知 

　关于标题所示的事宜，根据2024年12月13日（基准日）时的居民登记信息及2024年度的居民税征税
状况判断，您符合发放对象的条件，现将拟发放金额通知如下： 
　本补助金将汇入2023年度或2024年度低收入家庭补助金等的下述收款账户。

拟汇款日期 

拟收款账户 

拟发放金额 

补助对象儿童     人

非 征 税 家 庭：1户 3万日元
儿童额外补助 ：每名补助对象儿童 2万日元

※抚养18岁以下儿童的家庭，请通过“附件 ：补助对象儿童确认表”核对对象儿童的姓名等。 
※根据账户的状态（姓名变更或注销等），有可能无法汇款成功。 

发放条件
① 家庭全体成员未被其他被征收居民税的亲属等抚养。 
② 家庭成员中不存在拥有应征收居民税的收入却未申报的情况。 
③ 未在其他市区町村领取同样内容的补助金的家庭，或家庭成员中无已领取家庭的户主。 

　 ※如被发现故意隐瞒事实，可能会因违规领取被判诈骗罪。

但是如有以下情况

●〈发放条件〉 ①至③项中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

●想要变更收款账户（包含由于原账户姓名变更或注销等而无法正常收款时）
　※如变更发放账户，转账办理时间会延后，敬请谅解。

●想要放弃领取

请在　  年　  月　  日（   ）【严守期限】之前致电呼叫中心。

上述情况需要通过日后邮寄的“确认书”再次办理手续。

大分市居民税非征税家庭等临时特别支援事业实施本部事务局

2024年度大分市低收入家庭支援补助金呼叫中心 

0081-97-529-5902 受理时间 ：工作日9：00-17：00
（但2月15日（周六）上述时间段也提供接听服务。）



大分市主页

基准日：2024年12月13日附  件 ：补助对象儿童确认表 
根据截至基准日的居民登记信息，现将补助对象儿童通知如下。 
请确认记载内容有无错误。 

※根据截至基准日的居民登记信息印刷而成。 补助对象儿童

姓　　　　名 出  生  日  期 

补助条件

※18岁以下儿童（2006年4月2日以后出生的儿童）。 
※对于抚养基准日次日后出生的新生儿，或截至基准日属于其他家庭的儿童
  （如“儿童补助异居监护申报书”中的儿童），可以另行提交该儿童的“申请书”
  办理手续，即可使该儿童成为补助对象。 

大分市居民税非征税家庭等临时特别支援事业实施本部事务局


